
问题回顾

张先生：我跟老伴儿
刚退休，唯一的儿子最近
打算结婚。我们老两口辛
苦了一辈子，手上有些积
蓄，也愿意资助儿子买套
婚房，但我们也隐隐担忧，
如果儿子日后万一离婚，
我们出钱买的房子，儿媳
妇有没有权利分割？我应
该如何出资帮儿子买房，
才能避免他日后的婚姻失
败带来的财产损失？

律师解答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爽解答：在法律上，
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婚
房，出资及房屋的性质认
定还是比较复杂的。与出
资时间、房屋登记人、出资
多少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第一种情况：儿子结
婚前父母出首付，以儿子
名义购房，并在婚后帮忙
还贷款。

首付款是儿子结婚前
父亲给的，在法律上认为
是父亲送给儿子个人的，

跟未来的儿媳无关。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规定，如果父子间没有
就还贷的出资性质做任何
书面约定，婚后父母还贷部
分会被视为父母对儿子、儿
媳两人的赠与，如果日后小
夫妻遭遇婚变，儿子可以主
张房子是自己的，但对于
父母婚后还贷资金以及相
对应的房屋增值，在司法
实践中儿媳可主张分割。

建议父母跟儿子签订
一份《资金赠与协议》，说
清楚每个月的房贷是父母
赠送给儿子一个人的，并
不是赠送给小两口的。

第二种情况：儿子结
婚后，父母出全款购房，房
子登记在儿子名下。

如果父母并没有就出
资性质跟儿子做任何书面
约定的话，那么根据《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的
规定，这套房子会被视为
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日
后婚变，房子会面临分割。

建议老人跟儿子之间
签 订 一 份《资 金 赠 与 协
议》，在协议里写明：所出

全部购房款都是赠送给儿
子一个人的，并不是赠送
给夫妻两个人的。

第三种情况：儿子领
证结婚后购房，父母出首
付，小夫妻自行还贷款。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零六十二条的规定，这套
房子会被认定为小两口的
婚后共同财产。首付款如
果不做特殊书面约定的话，
也会被认定是赠送给儿子、
儿媳夫妻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
跟儿子、儿媳签订一份《购
房借款协议》，说清楚首付
款是借给小夫妻的。如果
日后儿子婚姻有变，您还
可以主张儿子儿媳还款，
您的养老钱就不会因儿子
婚姻风险产生太大损失。

律师提醒

站在人性的角度看，
大部分父母的想法都是：
一定要支持孩子买婚房；
同时，又不想因孩子婚变，
自己的财富损失太大，这
都是人之常情。那么，还
是可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

来防范子女婚姻风险给父
母带来的财富损失。概括
起来，主要方法如下：

（一）签订借款协议，
父母可以考虑与子女及其
配偶签订《借款协议》。

（二）签订资金赠与协
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最好是去公证处进行公
证，这样将更有保障。

（三）帮助子女全款购
房的话，时间要选在子女
结婚前，并把房子登记在
子女个人名下。

在家庭 考 虑 如 何 更
好 地 对 子 女 婚姻进行财
富支持的同时，也要兼顾
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不
失偏颇，方为长远计。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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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资助子女买婚房 如何避免“人财两空”

“小王对我那么好，我怎么都
没想到都是假的！”日前，山东省
高青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以老年
人为目标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017年，王某入职到“老妈乐”
公司，该公司以消费养老为噱头，
专门欺骗老年人。

王某利用自己年轻貌美嘴甜
的优势，每天去公园游荡，专门和在
公园内休息、散步的老年人聊天、运
动，渐渐地和老人们打成一片。王
某的店铺便成了附近老年人喜欢
聚集玩乐的场所。

店里有了人气之后，王某开
始采取发鸡蛋，免费抽奖、旅游等
方式，进一步获得老人们的信任，推
销“老妈乐”理财产品。王某还鼓
动老人们拉新人、拉亲戚投资。

经 查 ，王 某 涉 案 金 额 共 计
近 107 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21 年 12
月 19 日，高青县检察院对王某
提起公诉。 匡雪

免费之旅
竟是“被骗之路”

王文，毕业于
中国政法大学，双
学士，擅长办理婚
姻家庭（遗嘱见
证）、房产纠纷、人
身伤害、民间借贷、
刑事辩护等方面
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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